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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207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
承辦人：科員 張詠如
電話：(03)4225205分機6008
電子信箱：1004848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青公字第11403370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0420000A_1140337058_ATTACH1.pdf、

380420000A_1140337058_ATTACH2.pdf、380420000A_1140337058_ATTACH3.
docx、380420000A_1140337058_ATTACH4.docx、
380420000A_1140337058_ATTACH5.jpg)

主旨：為辦理「第七屆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委員遴選」，請貴校

協助宣傳周知，並鼓勵所屬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會設置要點辦理。

二、為強化青年公共參與及溝通機制、培養青年人才並促進社

會發展，本府設置「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會」，由市長擔

任召集人、青年事務局局長擔任副召集人，並遴聘51名具

公共參與熱忱、關心桃園在地議題，就讀、就業或設籍於

桃園市之16歲至40歲在學學生或社會青年組成。

三、旨揭遴選受理報名自即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，請貴校協

助宣傳，並鼓勵所屬學生踴躍報名；報名文件請於期限內

填妥並完成上傳(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Qb5kCek9WWnM8iHk8)始完成報名程序。

四、檢附本府青年諮詢會設置要點、本屆遴選簡章、報名表(含

附件)、EDM各一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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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銘傳大學(桃園校區)、中原大學、元智大學、長庚大學、中央警察大學、長庚學
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
行科技大學、開南大學、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龍華科技大學、新生
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防大學、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、國立臺北
商業大學、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、啟英學校財團法
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、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
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、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
旦高級中等學校、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華高級中等學校、永平學
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、治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
治平高級中等學校、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、懷恩學校
財團法人桃園市懷恩高級中等學校、至善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至善高級中等學
校、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
學校、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、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清
華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、桃
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
學校、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
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
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觀
音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
校、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等學校、新興學校財團法
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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